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說明，港元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法定貨幣。外幣指港元以外的其他貨幣。因而人民幣亦視作
外幣。

港元自一九八三年十月起與美元掛漖，固定匯率為 7.80港元兌 1.00
美元。

政府收入及開支
十億港元

2004–05 2008–09 2009–10

經營收入(a) 188.0 281.5 262.9
非經營收入(b) 50.2 35.1 55.5
政府收入 (a)+(b) 238.2^ 316.6 318.4

(+14.9) (–11.7) (+0.6)

經營開支(c) 196.9 258.0 234.4
非經營開支(d) 45.3 54.4 54.6
政府開支 (c)+(d) 242.2 312.4 289.0

(–2.1) (+33.0) (–7.5)

註釋：財政年度由四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 不包括 254億元債券及票據發行淨收入。

政府收支、貨幣、金融



按政策組別劃分的公共開支(1)

十億港元
項目 2004–05 2008–09 2009–10

社區及對外事務 7.8 38.9* 14.1
經濟 16.7 25.0 18.5
桝育 54.5 75.0 58.2
環境及食物 10.2 12.4 13.7
宪生 32.2 36.7 38.4
房屋 17.9 17.5 16.3
基礎建設 36.3 29.2 47.3
保安 25.5 28.0 29.8
社會福利 33.3 39.2 40.4
輔助服務 28.8 29.1* 30.5
總計 263.2 331.0 307.2

(–4.4) (+31.1) (–7.2)

註釋：財政年度由四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註釋：(1) 公共開支包括政府開支，以及營運基金及房屋委員會的開支。不

過，政府只享有股權的機構，包括法定機構，例如機場管理局和香
港鐵路有限公司，其開支則不包括在內。

財政儲備(1)

十億港元
2005 2009 2010

儲備結餘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296.0 494.4 520.3

註釋：(1) 截至財政年度終結時的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基金的累積結餘。基金
包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資本投資基金、貸款基金、賑災基金、公
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土地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以及獎券基
金。

貨幣供應量
十億港元

2005 2009 2010

貨幣供應量 M1
港元 348.2 671.2 730.1
外幣 86.4 230.6 287.1
總計 434.7 901.8 1,017.2

(–10.3) (+39.6) (+12.8)

貨幣供應量 M3
港元(1) 2,345.8 3,604.8 3,878.2
外幣(2) 2,061.4 3,022.0 3,278.0
總計 4,407.2 6,626.8 7,156.2

(+5.2) (+5.2) (+8.0)

註釋：數字會根據認可機構所提交的修訂資料而作出按月修訂。
註釋：(1) 包括外幣掉期存款。
註釋：(2) 已扣除外幣掉期存款。



認可機構的存款、貸款及墊款

2005 2009 2010

已運作的認可機構數目 196 197 192
(–5.3) (–0.5) (–2.5)

持牌銀行 131 143 145
有限制牌照銀行 32 26 21
接受存款公司 33 28 26

客戶存款(1) 4,067.9 6,381.0 6,862.2
（十億港元） (+5.2) (+5.3) (+7.5)
持牌銀行 4,043.4 6,357.7 6,843.7
有限制牌照銀行 19.5 16.5 12.6
接受存款公司 5.0 6.9 5.9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及墊款(1)(2) 1,930.3 2,475.7 3,042.5
（十億港元） (+7.7) (–1.9) (+22.9)
持牌銀行 1,885.6 2,430.5 3,004.7
有限制牌照銀行 24.9 25.5 16.1
接受存款公司 19.8 19.7 21.8

向客戶提供貸款及墊款總額(1) 2,312.0 3,288.5 4,227.3
（十億港元） (+7.2) (+0.1) (+28.6)
持牌銀行 2,250.1 3,210.6 4,169.7
有限制牌照銀行 38.9 52.9 31.1
接受存款公司 23.0 25.0 26.5

註釋：(1) 數字會根據認可機構所提交的修訂資料而作出按月修訂。
註釋：(2) 不包括貿易融資貸款。

港元利率
年率

2005 2009 2010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1)

隔夜 4.25 0.13 0.13
三個月 4.16 0.13 0.33

最優惠貸款利率(2) 6.12 5.00 5.00
儲蓄存款利率(3) 0.97 0.01 0.01

註釋：(1)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是指銀行在銀行同業市場提供期限由隔夜至一年
不等的港元貸款的利率。數字為該年年底的利率。

註釋：(2) 數字是指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所公布的利率。數字為該年度平均利
率。

註釋：(3) 數字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編製的平均利率。

外匯儲備資產 (1)

2005 2009 2010

外匯儲備資產（十億美元） 124.3 255.8 268.7
按人口平均計算（美元） 18,175 36,375 37,862#

按留用進口貨物計算（月數） 19.8 34.6 27.7#

對流通貨幣的比率 6.2 9.5 8.9

註釋：(1) 外匯儲備資產是指政府持有的外幣資產，作為投資，以及在有需要
時用作進行金融交易，以支持當地貨幣的匯率。存放於外匯基金及
土地基金的資產均包括在內。



兌換率

2005 2009 2010

每單位外幣兌換港元
美元 7.777 7.752 7.769
歐元 9.68 10.82 10.31
日圓 0.0707 0.0830 0.0888

註釋：數字是指年內每日收市中間價的平均值。

港匯指數
（2000年 1月＝ 100）

2005 2009 2010

港匯指數 97.4 88.2 86.2
（貿易總值（進口及整體出口）
加權）(1)

註釋：(1) 權數是按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零年平均貿易模式制定的。

證券交易成交額、市場總值及股票價格指數

2005 2009 2010

主板
成交金額（十億港元） 4,498.1 15,439.5 17,076.4
市場總值(1)（十億港元） 8,113.3 17,769.3 20,942.3
囱生指數（31.7.1964 = 100）
最高 15 466.1 22 944.0 24 964.4
最低 13 355.2 11 344.6 18 985.5
收市 14 876.4 21 872.5 23 035.5
囱生綜合指數（3.1.2000 = 2 000）
最高 1 998.1 3 161.0 3 516.5
最低 1 727.4 1 634.8 2 621.3
收市 1 947.7 3 052.0 3 248.2
囱生中國企業指數（3.1.2000 = 2 000）
最高 5 539.4 13 751.7 14 204.1
最低 4 501.6 6 582.2 10 729.1
收市 5 330.3 12 794.1 12 692.4

註釋：所有最高和最低指數是根據該年每日收市指數所編製。
(1) 數字為該年年底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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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註釋

1. 括弧內數字表示與去年同期比較的變動百分率，並根據未進位
的數字計算。

2.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統計表內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
數略有出入。

特別註釋

Δ 「香港標準行業分類」的修訂版（即「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版」）
已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公布，以取代「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1.1
版」。由二零零九年的統計期起，按經濟活動劃分的統計數字均
按「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版」編製。而有關按「香港標準行業
分類 2.0版」編製的統計數字後向估計數列（如適用）亦已製
備。在本小冊子內臚列的統計數字是按「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編製的數據。有關修訂「香港標準行業分類」的詳情，請
參閱刊載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號的《香港統計月刊》內一篇題
為“修訂「香港標準行業分類」”的專題文章。

** 統計數字是根據該年一月至十二月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結果，以及由統計處與跨部門人口分布推算小組共同編製按區
議會分區劃分年中人口估計數字編製。

代號

小冊子內各代號的含意如下：
# 臨時數字／估計
@ 數字將於日後修訂
* 經修訂的數字
— 不適用
N.A. 暫時沒有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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